乐山市中心城区牟子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控规TJ-(C)管理单元图则及青江片区控规QJ(B)-1-e号地块规划调整

一、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控规TJ-(C)管理单元图则
（一）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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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区域为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南部，龙游路西段、翰林路、滨江路北段围合区域。

（二）调整背景
 1、乐山市精神病医院新建心身医学楼项目已纳入《“十四五”推进精神卫生福利设施建设实施方案》（民办发〔2022〕15 号） ”建设任务名单。2022年9月经市政府批复同意，该项目正式申报 2023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同时，乐山市人民政府向省发改委承诺，于2023年6月30日前开工建设。

2、位于市精神病医院旁TJ（C）-23-a号地块属储备存量零星地块，因其周边已有嘉兴路农贸市场、通江农贸市场、岷河农贸市场，该地块再建农贸市场将出现功能重叠，因此乐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议该地块不再配建农贸市场。为盘活存量土地，提高零星土地利用价值，市土地储备中心向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进行调整。

因该地块紧邻此次拟调整的市精神病医院项目建设地块（同属控规管理单元），拟将该地块纳入本次规划调整内容一并调整。

（三）调整内容

在不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影响《总规》和《控规》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的情况下，将TJ(C)-16-e地块部分用地性质由二类居住用地（R2）调整为医疗卫生用地（A5）；TJ(C)-23-a号地块规划用地性质由商业用地（B1）（农贸市场）调整为商业用地（B1）（商业）。

附图：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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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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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二、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控规TJ-(C)管理单元图则
（一）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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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调整地块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青江片区北部，高坝路与瑞晗路交汇处（范坝变电站旁）

（二）调整背景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经市民政局与医院反复论证，如按可研设计方案实施（项目占地面积约 1153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将造成建筑密度过大、绿地率严重不足、拉低医院品质、施工作业难以开展等系列问题。经踏勘考察后，市民政局向市政府申请划拨乐山市市政管理处地块（位于医院西侧至平江西街的10.5 亩土地与医院整体相连）用于项目建设，并取得市政府同意。

 根据《乐山市中心城区通江片区控制详细》（修编），拟划拨地块其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2023年2月，乐山市精神病医院向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对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进行调整。

（三）调整内容

在不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影响《总规》和《控规》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的情况下，将QJ(B)-1-e号地块规划用地性质由防护用地（G2）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U9）。

附图：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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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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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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